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
	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

	業務項目
	陪同校外檢查人員及主管機關之稽查人員不定時訪查各項文件及勞安工作之執行狀況


	作業步驟
	一、勞檢單位、環保單位及中區督察大隊每年定期至校實施年度檢查。

二、督察、視導人員先至本組勞安管理員處填寫基本資料及審查各項文件。

三、後抽查相關系所實驗室。

四、勞安管理員先行電話通知後，在引導人員到指定地點。

五、檢查三週內，檢查單位發文通知需改善項目。

六、數月後，實施複檢。

	作業要領
	一、督察、視導人員無預警至校抽查。

二、陪同人員需解答檢查人之疑惑。

	法令依據
	依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法實施細則
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規定辦理

	協調單位
	本校相關實驗室之系所（物理系、化學系、生科系、電子系、食營系、織品系、流行系、餐旅系、應美系、媒體中心、公衛系、護理系、醫學等十三系）。

	注意事項
	一、系所管理人須全程陪同。

二、經驗顯示，檢查重點在於危險性機械設備需有設備合格證及人員。

三、收到改善通知後，立即改善，複檢不過，檢查人員將依法開立罰單。


